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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予披露交易

設備轉讓及移交協議
及

設備協議

為促進採購設備供本集團為客戶集團生產產品，本集團已與客戶集團訂立設備轉讓及
移交協議以及設備協議。

由於有關設備協議之相關百分比率超過5%但少於25%，故設備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
根據上市規則第14章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設備轉讓及移交協議，按獨立基準
計算，根據上市規則第14章並無構成須予公佈交易。由於設備轉讓及移交協議以及設
備協議乃由本集團與彼此有關連或聯繫之人士於十二個月期間訂立，根據上市規則第
14.23條，該等協議故視作單一系列交易合併計算。由於有關設備轉讓及移交協議以及
設備協議之相關百分比率按合併基準計算超過5%但少於25%，故設備轉讓及移交協議
以及設備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根據上市規則第14章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

�言

董事會宣佈，為促進採購設備供本集團為客戶集團生產產品，本集團已與客戶集團訂立
設備轉讓及移交協議以及設備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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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為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日之設備轉讓及移交協議

背景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五日，轉讓人與設備供應商-A就採購設備訂立設備採購協議。轉讓
人與立暉已同意就轉讓人向立暉轉讓設備採購協議項下之權利及責任訂立設備轉讓及移
交協議。

訂約方

(i) 轉讓人；及

(ii) 立暉

董事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據彼等所深知、盡悉及確信，轉讓人及其最終實益擁
有人為獨立於本集團及其關連人士之第三方。

有關設備之轉讓及承接

根據設備轉讓及移交協議，轉讓人就若干設備轉讓及轉移設備採購協議項下之所有權
利、所有權、權益及責任（保留權利除外），而立暉接受及承接轉讓人於設備採購協議項
下之有關權利、所有權及權益，連同所有有關責任。就此而言，設備供應商-A將有關設
備之所有權轉讓予立暉。

設備之付款及交付

根據設備轉讓及移交協議以及設備採購協議，雙方協定：

(1) 轉讓人根據設備採購協議悉數支付設備之總採購價28,107,616.88美元（相當於約
217,975,000�元）及就設備應付予設備供應商-A之所有其他款項；及

(2) 立暉應於(i)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日，(ii)商業協議應到期或根據其條款予以終止之日
期，及(iii)訂約方可能全權酌情共同書面協定之有關其他日期之最早日期向轉讓人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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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上文第(1)段所載之總採購價，惟有關責任應透過立暉向轉讓人交付設備或促成立
暉向轉讓人交付設備而被視為已全面及完全解除。

本公司之擔保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日向轉讓人簽立之擔保協議，本公司已同意就立暉即
時支付及履行立暉於設備轉讓及移交協議項下對轉讓人之所有現有及未來債務及責任擔
任擔保人。

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一日之設備協議

背景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一日，客戶與Tri-Great訂立設備協議，據此，客戶資助Tri-Great根據
與設備供應商-B之銷售單據採購若干設備。

訂約方

(i) 客戶；及

(ii) Tri-Great

董事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據彼等所深知、盡悉及確信，客戶及其最終實益擁有
人為獨立於本集團及其關連人士之第三方。

設備之付款及交付

根據設備協議：

(1) 客戶或其聯屬公司向本公司支付設備之採購價，及Tri-Great應向設備供應商-B支付
設備之採購價；及

(2) Tri-Great應於(i)商業協議應到期或根據其條款予以終止之日期，(ii)客戶於書面通知
Tri-Great前六十(60)日可能酌情選擇之有關其他日期，及(iii)訂約方可能全權酌情共
同書面協定之有關其他日期之最早日期，將其自設備供應商-B接獲之所有設備交付
予客戶或其指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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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之擔保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一日向客戶簽立之擔保協議，本公司已同意就Tri-Great即
時支付及履行Tri-Great於設備協議項下對客戶之所有現有及未來債務及責任擔任擔保人。

訂約方之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筆記本型電腦及手持裝置外殼、零件及其他相關物料之業
務。

轉讓人及客戶為於美國成立之集團公司，主要從事開發、製造、授權、支援及銷售電腦
軟件、消費電子產品及個人電腦以及服務業務。

訂立設備轉讓及移交協議以及設備協議之理由及益處

董事認為訂立設備轉讓及移交協議以及設備協議有益於本集團，理由如下：

(1) 鑑於客戶集團乃全球主要之電腦軟件及消費電子產品製造商及銷售商之一，與客戶
集團訂立協議乃本集團擴張策略之一部分，並標誌著本集團與客戶集團潛在之長期
業務合作之開始。董事認為，此舉可進一步鞏固本集團作為筆記本型電腦、平板電
腦以及智能手機一站式機殼解決方案供應商的領導地位；及

(2) 設備對本集團為客戶集團生產產品而言至關重要，有關協議可促進採購有關設備。

董事（�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設備轉讓及移交協議以及設備協議之條款屬公平合
理，並符合本集團及股東之整體利益。

上市規則之涵義

由於有關設備協議之相關百分比率超過5%但少於25%，故設備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根
據上市規則第14章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設備轉讓及移交協議，按獨立基準計
算，根據上市規則第14章並無構成須予公佈交易。由於設備轉讓及移交協議以及設備協
議乃由本集團與彼此有關連或聯繫之人士於十二個月期間訂立，根據上市規則第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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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該等協議故視作單一系列交易合併計算。由於有關設備轉讓及移交協議以及設備協
議之相關百分比率按合併基準計算超過5%但少於25%，故設備轉讓及移交協議以及設備
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根據上市規則第14章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語具有以下涵義：

「轉讓人」 指 根據內華達州法律註冊成立之公司

「銷售單據」 指 設備供應商-B以採購總價57,163,405.17美元（相當於約
443,302,000�元）向Tri-Great銷售若干設備之日期為二
零一四年十二月一日之銷售單據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商業協議」 指 客戶與本公司訂立之日期為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八日
之協議，內容有關本集團向客戶集團銷售產品

「本公司」 指 巨騰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根據開曼群島法例註冊成立
之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客戶」 指 電腦軟件及消費電子產品之主要製造及銷售商

「客戶集團」 指 客戶及其不時之指派人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設備」 指 本集團為客戶集團生產產品所使用之若干設備

「設備協議」 指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一日，客戶與Tri-Great訂立之設
備協議，內容有關根據銷售單據支付設備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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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轉讓及移交協議」 指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日，轉讓人（作為轉讓人）與立
暉（作為受讓人）就轉讓及出讓設備採購協議項下之權
利、所有權、權益及責任而訂立之設備轉讓及移交協
議

「設備採購協議」 指 日期為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五日之採購訂單，據此，轉
讓人以採購總價 2 8 , 1 0 7 , 6 1 6 . 8 8美元（相當於約
217,975,000�元）向設備供應商-A訂購設備

「設備供應商-A」 指 一間於中國成立之公司且根據設備採購協議為若干設
備之賣方。董事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據彼等
所深知、盡悉及確信，設備供應商-A及其最終實益擁
有人乃獨立於本集團及其關連人士之第三方

「設備供應商-B」 指 一間於中國成立之公司且根據銷售單據為若干設備之
賣方。董事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據彼等所深
知、盡悉及確信，設備供應商-B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
乃獨立於本集團及其關連人士之第三方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元」 指 �元，香�法定貨幣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保留權利」 指 轉讓人根據設備採購協議有關明示或暗示之任何保證
及有關設備之維護、維修、退回或更換（但無關設備之
所有權）之所有權利

「股東」 指 本公司股東

「立暉」 指 立暉國際投資有限公司，為一間於香�註冊成立之本
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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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 指 香�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Tri-Great」 指 Tri-Great International Limited，為一間於薩摩亞註冊
成立╱註冊之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美元」 指 美元，美國法定貨幣

「%」 指 百分比

就本公告而言，所用之貨幣換算匯率為1.00美元兌7.755�元。該匯率僅供說明之用，並
不表示任何以�元及美元計值之金額已經、本應或可能按該匯率或任何其他匯率兌換。

承董事會命
巨騰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鄭立育

香�，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鄭立育先生、鄭立彥先生、黃國光先生、謝萬福先生、羅榮
德先生及徐容國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程嘉君先生、蔡文預先生及葉偉明先生。

- 7 -


